
大湾区大学学术交流中心家具、窗帘、地毯、布草采购项目（A 包、C

包）（重新采购）

采购公告

建成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采购代理机构”）受东莞松湖迎宾里酒店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采购人”）委托，现就大湾区大学学术交流中心家具、窗帘、地毯、布草采购项目（A 包、C 包）（重

新采购）（项目编号：GYBG-WD-02-02-012（2025））进行国内公开采购，欢迎符合采购文件要求的国内

投标人参加投标。有关事项如下：

一、采购项目概况

1、采购项目名称：大湾区大学学术交流中心家具、窗帘、地毯、布草采购项目（A 包、C包）（重新

采购）

2、最高限价（元）：总最高限价为 6,070,000.00 元。

其中：

A 包最高限价： 5,420,000.00 元；C 包最高限价： 650,000.00 元。

3、项目内容

采购包号 项目内容 采购供货单位数量 供货期

A 大湾区大学学术交流中心家具采购 详见《采购清单》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45 个日历日内完成交货、安

装并验收合格交付给采购

人正常使用，部分家具须于

2025 年 12 月 25 日完成交

货、安装并验收合格交付给

采购人正常使用，具体详见

《采购清单》。

C 大湾区大学学术交流中心地毯采购 详见《采购清单》

自中标通知书发出之日起

40 个日历日内完成交货并

验收合格交付给采购人正

常使用，部分地毯须于 2025

年 12 月 24 日完成交货、安

装并验收合格交付给采购

人正常使用，具体详见《采

购清单》。

4、项目需求

详细内容请参阅采购文件第三部分《用户需求书》。

二、投标人资格要求

1、一般要求（适用于 A 包、C包）：



（1）投标人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法人或其他组织【提

供《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复印件（加盖公章）或其他主体证书复印件

（加盖公章）】。

（2）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须提供书面声明）。重大违法记录，

是指供应商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

（根据财库〔2022〕3 号文，“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 200 万元以上的罚款，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

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 200 万元的，从其规定，如有最新发文通知，按最

新文件执行）。

（3）投标人的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投标人，不得参加同一合同

项下的采购活动。

（4）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 )“记录失信被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失

信主体或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以代理机构于投标截止日当天在“信用中国”网站查询

结果为准，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投标人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5）未被列入东实集团及下属企业相关领域黑名单。【以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文（东

实通〔2021〕44 号）、（东实通〔2021〕98 号）、（东实通〔2022〕75 号）、（东实通〔2023〕37 号）

为准，如有最新发文通知，按最新文件执行。】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2、资格业绩要求（仅适用于 A包）

A包投标人须具备的业绩要求：具备 2022 年 1 月 1日至今家具供货业绩。【提供的业绩不少于 1

份，按合同签订时间为准，须提供合同关键页复印件（包含但不限于合同首页、合同金额页、合同签字页

等）、该合同期内任意一期发票复印件，并加盖公章】 。

三、获取采购文件方式及要求：

本项目不进行实名登记报名，拟参加投标的投标人可于投标截止时间前自行网上下载采购文件。采购

文件下载地址：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

台（广东省•东莞市）（网址：https://ygp.gdzwfw.gov.cn/#/441900/index）、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招标采购栏目（http://www.dgsy.com.cn/）、建成工程咨询股份有限公司门户网站（http://w

ww.gzjc.com.cn/index.html?aspxerrorpath=/）。

四、投标文件的递交

1、递交投标文件时间：2025 年 12 月 09 日（北京时间）09:00-09:30。

2、递交投标文件截止及开标时间：2025 年 12 月 09 日 09:30（北京时间），所有投标文件应于截

止时间之前递交，迟交或以电报、传真形式的投标文件将拒绝接收。

3、开标地点： 广东省东莞市南城街道西平宏伟三路 39 号联景商业大厦 16 层会议 01 室 。

4、开标事宜：届时请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务必携带有效身份证明出席开标会。



5、出现以下情形时，采购代理机构不予接收投标（响应）文件：

（1）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

（2）未按采购文件要求密封的。

五、发布公告的媒介

1、采购公告发布媒介：

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http://www.cebpubservice.com/）、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广东省•

东莞市）（网址：https://ygp.gdzwfw.gov.cn/#/441900/index）、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招

标 采 购 栏 目 （ http://www.dgsy.com.cn/ ） 、 建 成 工 程 咨 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门 户 网 站

（http://www.gzjc.com.cn/index.html?aspxerrorpath=/）。

2、结果公告发布媒介：

东莞实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招标采购栏目（http://www.dgsy.com.cn/）。




